承诺函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单位自愿参加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选聘项目，并对本次选聘相关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1.本单位向贵司提交的与本次选聘相关的所有材料均为本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本单位对递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效性负责;
2.本单位在本次递交的选聘材料中列明的关于本项目的时间进度安排、人员安排等内容均真实且具有可操作性；在本单位递交选聘材料后的任一时点，如出现实际情况与递交选聘材料中表述情况不一致的（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进度迟延、项目实际参加人员与选聘材料不符等），贵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取消本单位参选或中选资格、扣减项目款项直至解除与本项目有关的服务协议，本单位对贵司的上述行为充分理解且不持异议； 
3.除得到贵司的书面认可外，本单位递交的选聘材料中的内容均不可撤销且可作为本项目服务协议的组成部分； 
4.在本项目进行的过程中（自贵司发布选聘公告始至项目结束止）的任一时点，如本单位违反本承诺函的任一条款而导致被取消参选资格或解除协议的，贵司无需为此支付任何费用；已支付部分贵司有权要求返还，本单位对此不持异议且将不迟延地响应贵司的要求； 
[bookmark: _GoBack]5.如本单位中选，本承诺函及本单位递交的选聘材料将作为服务协议的附件，与服务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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